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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財產之種類

地
⽅
⾃
治
團
體
所
有
之
財
產

不動產 

動產

有價證券

權利 地上權、地役權、抵押權、典權及其他財產上之權利

股份、股票、債券及其他有價證券

機械設備、交通運輸設備及其他雜項設備

非公⽤不動產

公務⽤財產 
公共⽤財產 
事業⽤財產

公⽤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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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產之收益

市有財產收益及處分收入，應解繳市庫，並列入本市地⽅總預算處理。（臺北市市有財
產管理⾃治條例第5條第1項）

公⽤財產 非公⽤財產

不得為任何處分、設定負
擔或擅為收益。但收益不
違背其事業⽬的、原定⽤
途或經法定程序辦理，報
經市政府核准有案者，不
在此限。

出租 利⽤ 處分

設定地上權 
委託經營 
共同開發

標租、 
逕予出租

標售 
讓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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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公⽤財產活化

6

Prof. D
r. C

hen-Jung C
han資料來源：https://www.fnp.gov.tw/singlehtml/1fac3fb0c18443dfb9a1fbc45742acd6?cntId=b35cc1d0d0d14f89b4119d4cd16ed714

1. 機關經管國有公⽤財產已依預定計畫及規定⽤途或事業⽬的使⽤，得於不違背其事業⽬的或原定⽤途
前提下辦理活化收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表⽰，112年度國有公⽤財產收益較疫情期間
之109年成長20%，達新臺幣469億元，可挹注國庫⽤於推動各項國家建設，增進全⺠福祉。 

2. 國產署表⽰，機關積極活化運⽤國有公⽤財產，具體案例有⽂化部所屬國立傳統藝術中⼼依促進⺠間
參與公共建設法，以ROT⽅式委託⺠間藝術基⾦會營運宜蘭傳藝園區，強化傳統藝術⽂化推廣，每年
收取權利⾦；另有出租部分空間供⺠間經營以滿⾜其業務需求，並收取租⾦增加政府財政收益案例，
如衛⽣福利部所屬醫院依法出租經管國有不動產予醫療⽤品店，使就醫病患及家屬就近購買所需醫療
⽤品；教育部所屬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設置餐飲及紀念品店，供參觀遊客體驗不同主題館舍，盡收海
洋科技知識；國立陽明交通⼤學因校區未緊鄰商圈，且部分位處⼭坡，⽤餐不易，規劃校區空間出租
予餐飲業者，顧及師⽣⽤餐需求，使教學無後顧之憂。 

3. 國產署進⼀步表⽰，財政部每年訂定國有公⽤財產管理情形檢核計畫實施書⾯檢核及實地訪查，督導
機關依規定管理國有財產，並⿎勵機關在不影響公⽤⽤途前提下進⾏活化，倘公⽤⽤途廢⽌，交回國
產署統籌活化運⽤；該署將持續透過教育訓練分享國有公⽤不動產多元活化案例，提醒機關可就經管
公⽤不動產依法使⽤兼供活化收益，創造國有財產附加價值。

https://www.fnp.gov.tw/singlehtml/1fac3fb0c18443dfb9a1fbc45742acd6?cntId=b35cc1d0d0d14f89b4119d4cd16ed714


臺北市萬芬醫院OT契約

■ 第⼀期（89年8⽉21⽇⾄94年8⽉20⽇）第32條：「第
23條之規定：「有關本契約所涉訴訟，甲⼄雙⽅同意
以台灣台北地⽅法院為第⼀審管轄法院。」 

■ 第⼆期（94年8⽉21⽇⾄103年8⽉20⽇）第21條：
「（第1項）本委託案服務內容係為衛⽣醫療服務為宗
旨所訂事項，以達成甲⽅之⾏政⽬的，並維護公共利
益，性質上為⾏政程序法之⾏政契約，如有未盡事宜，
甲⼄雙⽅應秉持上揭宗旨與維護公共利益之立場協商議
定，依⾏政程序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第2項）因
本契約有關事項涉訟時，以⾏政法院為管轄法院。」 

■ 第三期（103年8⽉21⽇⾄112年8⽉20⽇）第32條：
「本委託案服務內容係為衛⽣醫療服務為宗旨所訂事
項，以達成甲⽅之⾏政⽬的，並維護公共利益，性質上
為⺠事契約，如有未盡事宜，甲⼄雙⽅應秉持上揭宗旨
與維護公共利益之立場協商議定，依中華⺠國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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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委託經營市立萬芳醫院實施要點



收益⽅式 法規依據 收益項⽬

標租 第42條第1項 訂約權利⾦、年租⾦

逕予出租 第42條第1項 年租⾦

設定地上權
第47條第2項、國有非公⽤⼟地設定地上權
作業要點

權利⾦、地租

委託經營
第13條、國有非公⽤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
點

訂約權利⾦、經營權利⾦

委託改良利⽤
第47條第2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結合⽬的
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國有非公⽤不動產改良
利⽤作業原則

租⾦、營運權利⾦（與⽬的事
業主管機關分拆）

合作改良利⽤
第47條第2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結合⽬的
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國有非公⽤不動產改良
利⽤作業原則

地租、開發權利⾦、營運權利
⾦（與⽬的事業主管機關分
拆）

標售／讓售
第47條第2項、第49條⾄第52條、國有非
公⽤不動產標售作業程序

出售價款

國
有
⾮
公
⽤
財
產
之
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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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產改良利⽤模式

釋出⼟地權利與⺠間合作開發 

為提升國有⼟地運⽤效益，紓緩政府機關辦公廳
舍不敷使⽤困擾，依國有財產法第47條第2項第2
款暨同法施⾏細則第48條、第48條之3等規定，
辦理「財政部財政⼈員訓練所及其周邊國有⼟地
合作開發案」，以設定地上權⽅式提供部分國有
⼟地使⽤權供合作廠商興建、營運⾃有建物，合
作廠商給付地上權權利⾦，並應在開發基地內興
（整）建政府辦公廳舍。

結合⽬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改良利⽤ 
國有非公⽤不動產 

本署依國有財產法第47條及其施⾏細則第48條、第
48條之1及第48條之3等規定，結合⽬的事業主管
機關辦理國有非公⽤不動產改良利⽤作業，建構由
本署提供⼟地，⽬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招商，⺠間
企業投入資⾦的開發模式。相關作業程序，依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結合⽬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國有非公
⽤不動產改良利⽤作業原則規定辦理。

國有財產法§47 II：「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得以委託、合作或信託⽅式，配合區域計畫、都市計畫辦理左列
事項︰⼀、改良⼟地。⼆、興建公務或公共⽤房屋。三、其他非興建房屋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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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的事業之國有⾮公⽤⼟地改良利⽤

以委託或合作⽅式，結合⽬的事業主管機關產業發展需求， 
辦理國有非公⽤不動產改良利⽤，以活化資產。

委託改良利⽤ 

以出租⽅式釋出國有非公⽤不動產，由

⽬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規劃開發事業項
⽬、辦理公開招商、與廠商簽訂租賃契
約及後續履約管理事項。

合作改良利⽤ 

以設定地上權⽅式釋出國有非公⽤⼟地，由⽬的事

業主管機關負責規劃開發事業項⽬、辦理公開招
商、與廠商簽訂投資開發契約及後續履約管理事
項，執⾏機關負責與廠商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

開發權利⾦＋營運權利⾦營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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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地
改良利⽤
共同開發
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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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地改
良利⽤共同
開發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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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地委託經營光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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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國有⼟地管理機關立場，配合國家政策提供國有
⼟地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使⽤，為兼顧國產權益，會
切實要求受託⼈使⽤國有⼟地不得有污染情事，受託
⼈使⽤國有⼟地應盡善良管理⼈之責。 
國產署經管國有非公⽤⼟地，在無保育及公⽤前提
下，配合國家推動綠能產業政策，由⽬的事業主管機
關考量施政需要、業務推動及公共利益認定提供使⽤
對象，或經主管機關核准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者，
得依規定獲國產署各分署委託經營國有⼟地設置太陽
光電設施。 
受託⼈簽訂委託經營契約前，應檢附經政府機關立案
的檢測機構檢測⼟壤污染報告及繳納履約保證⾦，經
各分署檢視⼟污報告檢測值不超過規定管制標準，才
能辦理簽約。國產署提醒，委託經營期間，受託⼈對
所經營國有⼟地應負管理維護責任，各分署也會每年
定期派員檢查使⽤情形。 

⾃2022年起，國產署委託內政部國⼟測繪中⼼辦理
國有非公⽤⼟地無⼈機系統（UAS）航拍，納入監測
受託經營太陽光電國有⼟地，若發現異樣即會洽相關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協處，以達管控國有⼟地合法
使⽤⽬的。 
委託經營期限屆滿、終⽌或收回部分委託經營⼟地次
⽇起1個⽉內，原受託⼈應檢附⼟污報告送各分署，
以檢視國有⼟地無遭受污染。基於國有⼟地管理機關
立場，國產署強調，配合國家政策提供國有⼟地設置
太陽能光電設施使⽤，均會兼顧國產權益，切實要求
受託⼈使⽤國有⼟地不得有污染情事，並監控受託⼈
使⽤國有⼟地盡善良管理⼈之責。 
根據國產署統計，截⾄今年11⽉底⽌，已提供設置太
陽光電設施共50案，⾯積約429.35公頃，預估裝置
容量421.34 MW（百萬瓦），其中26案完成商轉，
裝置容量為307.41 MW。

資料來源：https://tw.news.yahoo.com/國產署-受託經營太陽光電國有地-應盡管理維護責任-082822634.html



地⽅公產委託經營之法律關係

地⽅公產出租、改良利⽤及處分等收益⾏為，原則上與公權⼒⾏使無涉，地⽅⾃治團體為
收益⾏為時，如同私⼈⼀般，原則上應可認定為與相對⼈間形成「私法上之法律關係」。

公⽤財產：⾏政契約

非公⽤財產：私法契約

臺北市模式 

臺北市市有公⽤房地提供使⽤辦法第4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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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巨蛋之⾏政執⾏

按地⽅⾃治團體在其權限範圍及增進公共利益之
⽬的下，可執⾏與國家相同之公權⼒，具有依法
律限制⼈⺠⾃由權利或課以⼈⺠義務之權⼒。查
台北市政府於八⼗七年九⽉⼗⽇發布「台北市市
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辦法」，系爭採購案之勞務
採購投標須知明載：本採購適⽤上開辦法。該辦
法第⼗六條規定：「委託期滿不再續約或終⽌、
解除契約時，受託⼈應將受託財產與委託經營期
間增加之所有財產、資料及全部經營權返還及點
交委託機關，不得要求任何補償。但委託機關於
許可增、改建或添購時，同意受託⼈取回者，不

在此限。」嗣系爭條例於九⼗四年八⽉三⽇制
定，其第⼗六條第⼆項規定：「前項情形經委託
機關通知限期點交返還，逾期未點交返還者，委
託機關得依⾏政執⾏法規定強制執⾏。」系爭條
例旨在增進公共利益，對於委託經營管理受託⼈
之權利予以合理之限制或課以義務，係基於法律
之授權，⾃無違反法律保留之問題。○○○○公
司與體育局簽訂系爭契約時，雖尚無前開第⼆項
規定，惟於系爭契約存續期間，系爭條例已⽣效
施⾏，○○○○公司仍應受規範，無違反法律不
溯既往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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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360號⺠事判決



臺北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

臺北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治條例（⺠國95年9⽉18⽇）第16條（現已刪除）： 

「（第1項）委託期滿不再續約或終⽌、解除契約時，受託⼈應將受託財產與委託經營期間增加之所有
財產、資料及全部經營權返還及點交委託機關，不得要求任何補償。但委託機關於許可增、改建或添
購時，同意受託⼈取回者，不在此限。 
（第2項）前項情形經委託機關通知限期點交返還，逾期未點交返還者，委託機關得依⾏政執⾏法規定

強制執⾏。」

⾏政執⾏法第27條第1項：「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政處分，負有⾏為或不⾏為義務，經
於處分書或另以書⾯限定相當期間履⾏，逾期仍不履⾏者，由執⾏機關依間接強制或直接
強制⽅法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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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執⾏法之規範體系

狹義之⾏政執⾏ 即時強制

公法上⾦錢給付義務 

法令、⾏政處分、法院裁定

公法上⾏為不⾏為義務 

法令、⾏政處分

代履⾏ 怠⾦ 
5千 - 30萬

直接強制

情況急迫

■ 對⼈之管束 
■ 對物之扣留、使⽤、處置或限制

使⽤ 
■ 對住宅、建物或其他處所之進入 
■ 其他依法定職權所為必要處置

督促⾏政法上義務之履⾏：以義務違反為前提
阻⽌犯罪、危害發⽣；避免急迫

危險：不以義務違反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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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程序

依法令 
本於法令之⾏政處分

執⾏機關⾏政執⾏告
誡
牿
逾
期
不
履
⾏

間接強制 
代履⾏、怠⾦

直接強制 
⼀. 扣留、收取交付、解除占有、處置、使⽤或限

制使⽤動產、不動產。 
⼆. 進入、封閉、拆除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 
三. 收繳、註銷證照。 
四. 斷絕營業所必須之⾃來⽔、電⼒或其他能源。 
五. 其他以實⼒直接實現與履⾏義務同⼀內容狀態

之⽅法。

⾏政處分 
法院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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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醫療機構委託經營
貳.



公⽴醫療機構之所有權
1



相關法規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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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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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財產法 
國有非公⽤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

⾼雄市市有財產管理⾃治條例 
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治條例 
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治條例 

臺北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治條例 
新⽵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開發辦法 
彰化縣縣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辦法 
雲林縣縣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辦法 
嘉義縣縣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治條例 
⾼雄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治條例（已廢⽌） 
屏東縣縣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治條例 
臺東縣縣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治條例 

臺北市市有公⽤不動產提供使⽤辦法

國有財產

地⽅公有財產



公有財產之種類

地
⽅
⾃
治
團
體
所
有
之
財
產

不動產 

動產

有價證券

權利 地上權、地役權、抵押權、典權及其他財產上之權利

股份、股票、債券及其他有價證券

機械設備、交通運輸設備及其他雜項設備

非公⽤不動產

公務⽤財產 
公共⽤財產 
事業⽤財產

公⽤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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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市有財產管理⾃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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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市有財產依其性質區分如下： 
⼀、公⽤財產： 
（⼀）公務⽤財產：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醫院（以下簡稱機關）辦公、作業或宿舍使⽤之財產。 
（⼆）公共⽤財產：直接供公共使⽤之財產。 
（三）事業⽤財產：市營事業機構使⽤之財產。但市營事業為公司組織者，僅指其股份。 
⼆、非公⽤財產：公⽤財產以外之⼀切財產。

市立醫療機構＝公共⽤財產＝公⽤財產



公⽴醫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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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公立醫療機構，係指由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或公立學校所設立之醫療機構。

醫療法第3條

公設（公辦）： 
政府機關所設立

公立醫療機構係屬為病⼈提供醫療服務之場所，就財產⾯向⽽⾔，為⼟地、院所建物及醫
療設備之結合體，⼜因為政府機關所設立，原則上財產之所有權歸屬為所設政府機關所隸
屬之⾏政主體（中華⺠國或地⽅⾃治團體），性質上為「公共⽤財產」。



公共⽤財產在法制上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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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財產

⺠法物權編上之意義 ⾏政法上之意義

⺠法§765：所有⼈，於法令限制
之範圍內，得⾃由使⽤、收益、
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之⼲
涉。 

地⽅⾃治團體所有之公共⽤財
產，本於所有⼈之地位，在市有
財產管理⾃治條例、地⽅制度
法、⾏政專法等法令限制範圍
內，享有⾃由使⽤、收益及處分
之所有權能。

❖⼟地法§25：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地，非經

該管區內⺠意機關同意，並經⾏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
或為超過⼗年期間之租賃。（促參法排除適⽤） 

❖地⽅制度法§35：直轄市議會之職權如下：四、議決直轄市財產
之處分。 

❖國家賠償法§3 I：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缺，致⼈⺠⽣命、

⾝體、⼈⾝⾃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政程序法§92 II：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雖非特定，⽽依⼀

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為⼀般處分，適⽤本法有關⾏政處
分之規定。有關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或其⼀般使⽤者，亦
同。



⾼雄市⽴醫療機構： 
公共⽤財產⁄公物⁄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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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
health.kcg.gov.tw/
Content_List.aspx?
n=EBBF67A38815B3D8

https://health.kcg.gov.tw/Content_List.aspx?n=EBBF67A38815B3D8
https://health.kcg.gov.tw/Content_List.aspx?n=EBBF67A38815B3D8
https://health.kcg.gov.tw/Content_List.aspx?n=EBBF67A38815B3D8
https://health.kcg.gov.tw/Content_List.aspx?n=EBBF67A38815B3D8
https://health.kcg.gov.tw/Content_List.aspx?n=EBBF67A38815B3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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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財產與非公⽤財產之定性，並非⼀旦設
定後即恆亙不變。⾏政機關可視實際情形，
於符合法定要件下，對財產⽤途予以變更，
使公⽤財產變更為非公⽤財產；反之亦然。
⾼雄市市有財產管理⾃治條例第25條第1項
規定：「公⽤財產因施政需要、⽤途廢⽌、
全部或部分不需使⽤或管理機關裁撤、裁
併、改組、遷建或其他原因，無保留公⽤之
必要者，應報經本府核准後，變更為非公⽤
財產。」同條例第36條第1項：「非公⽤財
產因施政需要，經本府核准後，得變更為公
⽤財產。」定有明⽂。基上，財產之公⽤或
非公⽤定性，雖然必須依照⾏政機關「指

定」之意思表⽰判斷。然⽽，⾏政機關之財
產⽤途指定⾏為，並不得恣意⾏使，毋寧應

與事實需要相符。倘財產⽤途之指定與該財

產之實際使⽤狀況不相⼀致者，則⾏政機關
應負有變更財產⽤途之作為義務。 

2. 在公⽤財產未變更為非公⽤財產前，其使⽤
應受「公⽤」之⽤途設定所拘束。基此，公
立醫療機構作為公共⽤財產，其使⽤當應受
到設立⽬的之拘束，亦即提供病患醫療服
務，落實政府醫療照顧之給付⾏政公益⽬
的。換⾔之，公立醫療機構作為公共⽤財
產，必須直接提供⺠眾使⽤，落實政府醫療
照護之公益⽬的。



公⽴醫療機構之公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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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財產應依預定計畫、規定⽤途或事業⽬的使⽤。但因施政需要增加⽤途並報經本府

核准者，不在此限。

⾼雄市市有財產管理⾃治條例第24條第1項

⾼雄市立聯合醫院組織規程第2條：⾼雄市立聯合醫
院（以下簡稱本院），掌理市⺠傷病診治、衛⽣指
導、醫護技術⼈員訓練、臨床醫學研究、感染症防
治及協助推⾏公共衛⽣等事項。



公⽴醫療機構之經營權
2



⾏政任務之執⾏主體

⾏政任務之執⾏

政府⾃辦 ⺠間辦理

公務⼈⼒⾃辦 政府採購 ⺠間⾃⾏出資參與

興辦主體：政府 
經費來源：公務預算 
責任承擔：政府

執⾏主體：私⼈ 
經費來源：私⼈（＋政府補助） 
責任承擔：政府與⺠間分擔

興辦主體：政府 
經費來源：政府 
責任承擔：政府

私⼈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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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間經營之法容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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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財產管理，以及基此所⽣之業務興辦委託⺠間經營（公辦⺠營），因不涉及公權⼒之⾏
使，原則上不須有法規範依據，⾏政機關得視個案情形，依職權決定是否採之。

原則

⾏政任務之執⾏者

⾼權⾏政

給付⾏政 
建設⾏政

機關機關⾃為 
委託⾏使公權⼒

機關機關⾃為（政府⾃辦） 
委託⺠間辦理（⺠間經營）



公共⽤財產經營權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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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

⺠間機構

⼈⺠ 

公辦公營

公辦⺠營

內部關係 外部關係



市有財產委託經營之規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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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不動產為促進公共利益、增進使⽤
效益或增加市庫收益，經本府核准後，
管理機關得依有關規定⾃⾏辦理或提供
主辦機關以出租、設定地上權、委託、

合作或信託等⽅式，為下列之開發利⽤

⼀、興建房屋。 
⼆、投資或興辦事業。 
三、其他適當之開發利⽤。 
前項情形，本府應有之收益，由主辦機
關審酌實際情形妥擬計畫並報本府核
定。 
第⼀項地上權設定作業規定，由主管機
關另定之。

⾼雄市市有財產管理⾃治條例第43條

市有財產得提供委託經營管理之項⽬如下： 
⼀、教育⽂化：幼兒園、兒童遊戲場、博物館、動

物園、運動體育設施及社會教育機構。 
⼆、農、林、漁、牧產：農、林、漁、牧產製造

場、展⽰場、批發場及休閒農場。 
三、社會福利：社會福利服務設施及殯葬設施。 
四、衛⽣醫療設施。 
五、公害防治：廢棄物回收處理場、污⽔處理廠、

垃圾處理場、焚化廠，及垃圾掩埋場封閉後再
利⽤。 

六、道路交通：市區及公路汽⾞客運相關設施。 
七、休閒遊憩：觀光夜市、遊憩設施、公園及⺠俗

技藝表演等場所。 
八、其他經市政府核准之項⽬。

臺北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治條例第3條



臺北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案件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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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data.taipei/dataset/detail?id=3058983f-199d-4af0-98a7-41a82accc2fa



⾼雄市市⽴醫療機構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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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辦（公辦公營） 委託⺠間經營（公辦⺠營）

• 聯合醫院（委託⾼榮經營） 
• ⺠⽣醫院 
• 凱旋醫院 
• 中醫醫院

• ⾼雄市立⼤同醫院 
• ⾼雄市立⼩港醫院 
• ⾼雄市立旗津醫院 
• ⾼雄市立鳳⼭醫院 
• ⾼雄市立岡⼭醫院



促進⺠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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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公共建設，指下列供公眾使⽤且促進公共利益之建設及服務：四、衛⽣福利及醫療設施。

第3條

⺠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式如下： 
五、⺠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第8條

本法第三條第⼀項第四款所稱衛⽣福利及醫療設施，指醫療機構、精神照護機構、物理治療機構、
職能治療機構、醫事放射機構、醫事檢驗機構、護理機構、老⼈福利機構、⾝⼼障礙福利機構、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藥物製造⼯廠或其他經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核⼦醫學藥物製造機構、醫
事機構及其設施。

施⾏細則第8條



醫療合作＝委託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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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市產管理⾃治條例第43條
「開發利⽤」模式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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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義 ⼤同醫院個案之適⽤

標的：市有不動產 公共⽤不動產（院區⼟地及建物）

⽬的：促進公共利益、創收 醫療服務＋權利⾦

⼿段：委託、合作、信託 醫療合作？

開發利⽤項⽬ 醫療事業之興辦與營運（細項如下）



委託經營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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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辦⺠營模式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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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私協⼒模式多元，法規依據與模式也各異。然不論是促參法第8條第5款之⺠間參與模式（委託經
營），抑或是地⽅公產管理⾃治條例之公有財產開發利⽤模式（例如醫療合作），共通性皆在於⾏政機
關將其已興建完成之公共建設委託⺠間經營。⺠間機構因此取得該公共建設之經營權，⽽構成公共建設
所有權與機營權歸屬主體脫鉤之現象。 

2. 公設⺠營模式，實務上⼜稱為公辦⺠營，係指機構或設施係由政府編列公務預算，出資興建設置完成
（公設、公辦）後，再透過契約之簽訂，委託⺠間機構經營與管理（⺠營）之⼀種公私協⼒樣態。是
以，從⾓⾊扮演與分擔⾓度以觀，公部⾨為機構或設施之出資者、興建者與所有權⼈；受託之⺠間機構
則為實際經營者、管理者與占有⼈。⾄於由⺠間機構所經營管理之公設⺠營機構或設施，則是直接提供
⼈⺠服務，對外與⼈⺠發⽣使⽤關係之服務提供者。「委託者―經營者―服務提供者」三者，共同構築
起公設⺠營模式下公、私部⾨彼此間⾓⾊分⼯原則。 

3. 不論委託之法源依據為何，公設⺠營模式所呈現出之法律架構⼤致相同：亦即委託機關與受託之⺠間機
構間會簽訂委託經營契約，作為雙⽅權利義務關係之主要依據。在委託期間內，⺠間機構依約取得政府
機構或設施之經營管理權利與義務，為業務之實際經營⼈及委託標的物之實際管理⼈。⼀⽅⾯得對業務
之經營向使⽤⼈收取費⽤，另⼀⽅⾯對於委託經營之機構或設施，則負有依契約條款及本旨為合法、妥
善業務經營及資產保管之契約上義務，且⾃負盈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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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受託經營管理之⺠間機構與其實際經營管理之標的物（亦即公設⺠營機構或設施）間關係，在內部
關係上具有⼈事、經營決策及財務等各⾯向上指揮監督之從屬性，兩者間具有同⼀性，緊密不可分。但
在外部關係上，通常各⾃組織獨立，分屬不同之權利主體，不具同⼀性；且原則上係以「公設⺠營機
構」對外顯名，作為直接向⼈⺠提供服務或給付之主體。 

5. 公辦⺠營所簽訂之契約，多數為⺠事契約，有紛爭時，除仲裁外，由普通法院⺠事庭解決之。僅有在少
數例外情形下，所簽訂者為⾏政契約。

❖ 詹鎮榮，公有財產提供⺠間使⽤之法制框架及契約形式——以臺北市政府為例（上），法令⽉刊，
第66卷第8期，2015年8⽉，⾴9-26。 

❖ 詹鎮榮，公有財產提供⺠間使⽤之法制框架及契約形式——以臺北市政府為例（下），法令⽉刊，
第66卷第9期，2015年9⽉，⾴32-50。



公辦⺠營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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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 
⾼雄市政府衛⽣局

長庚醫療法⼈

⼈⺠

委託經營

所有權 
委託機關

經營權 
受託機構

⼤同醫院



市有公⽤財產委託恆具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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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療機構⼀⽅⾯屬市有公⽤（公共）財產，另⼀⽅⾯⼜屬醫療機構，不論是市政府⾃
辦，抑或委託⺠間經營，亦不論委託之規範依據為市有財產管理⾃治條例，或是⺠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等，在管理經營上皆須契合醫療法所規範之公益⽤途與⽬的；在此優越之⽬的設定
下，追求盈餘或是多⾓化業務經營，僅屬補充性質，不得凌駕公益主⽬的⽽反客為主。

基上，不論是「醫療合作」模式，或是「促參委託」模式，公私協⼒規範⽬的與制度形成並無明
顯差異之處。若有背離法制設計之公益性，應是履約之執⾏⾯產⽣問題，或是當時締結契約時容
有條款設定未盡周延之處，⽽非兩制度間之本質差異問題。



公⽴醫療機構委託⺠間經營之監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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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療機構之經營與管理雖委託⺠間機構，但絕非意味政府因此不享有管制與監督之權限。基
於政府有維繫公益之憲法上義務，即使經營權委託⺠間⾏使，政府仍本於法規或契約，負有督促
⺠間機構妥適實現公益的法律上義務，此即公私協⼒法制所稱的「國家的公益擔保義務」。

政府⾃辦 委託⺠間經營

❖ 政府作為⾏政事務執⾏
⼈與公益直接實現者

❖ ⺠間作為⾏政事務執⾏
⼈與公益直接實現者 

❖ 政府作為公益擔保者 契約約定 
法律規定



經營違規之⾏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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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詹鎮榮，公設⺠營機構違反⾏政法上義務之處罰對象──臺北⾼等⾏政法院⾼等庭 
110年度訴字第1054號判決評釋，台灣法律⼈34期，2024年4⽉，⾴53-64。

⾼雄市 
⾼雄市政府衛⽣局

長庚醫療法⼈

⼈⺠

委託經營

所有權 
委託機關

經營權 
受託機構

⼤同醫院

視不同法規，規制對象有可能是
受託經營之標的「醫療機構」，
亦不排除是受託機構。

雙重⾝分： 
1. 契約甲⽅ 
2. 執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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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有下列情事之⼀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其情節就違反規定

之診療科別、服務項⽬或其全部或⼀部之⾨診、住院業務，處⼀個⽉以上⼀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
⽌其開業執照： 
⼀、屬醫療業務管理之明顯疏失，致造成病患傷亡者。 
⼆、明知與事實不符⽽記載病歷或出具診斷書、出⽣證明書、死亡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 
三、執⾏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不得執⾏之醫療⾏為。 
四、使⽤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禁⽌使⽤之藥物。 
五、容留違反醫師法第⼆⼗八條規定之⼈員執⾏醫療業務。 
六、從事有傷風化或危害⼈體健康等不正當業務。 
七、超收醫療費⽤或擅立收費項⽬收費經查屬實，⽽未依限將超收部分退還病⼈。

本法所定之罰鍰，於私立醫療機構，處罰其負責醫師。 
本法所定之罰鍰，於醫療法⼈設立之醫療機構，處罰醫療法⼈。 

第⼀項前段規定，於依第⼀百零七條規定處罰之⾏為⼈為負責醫師者，不另為處罰。

第108條

第1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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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缺，致⼈⺠⽣命、⾝體、⼈⾝⾃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2項）前項設施委託⺠間團體或個⼈管理時，因管理⽋缺致⼈⺠⽣命、⾝體、⼈⾝⾃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 
（第5項）第⼀項、第⼆項及前項情形，就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任之⼈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

國家賠償法第3條

委託⺠間經營 
之公共設施

⼈⺠

賠償義務機關： 
委託機關

經營機構： 
受委託單位

國賠請求權

內部求償權



⾼雄市公⽴醫療機構委託⺠間經營 
可能⾯臨之挑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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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雄市⽬前對於市有財產委託⺠間經營，僅有在⾼雄市市有財產管理⾃治條例中規定之，⽽且僅揭⽰
市有財產委託⺠間經營之⽬的、⼿段及辦理項⽬⽽已，其餘事項，諸如應如何選商、契約必要記載事
項、履約、權利⾦、強制接管、紛爭解決等，皆付之闕如。在此等法規框架甚為簡略之情形下，將有
賴於個案委託契約之規範詳盡，始有可能使雙⽅就市有財產委託經營之法律關係明確，並且於有紛爭
時，有所憑據。 

2. 觀之其他地⽅⾃治團體，部分則除市有財產管理⾃治條例外，就市有財產委託⺠間經營另訂有「市有
財產委託⺠間經營⾃治條例」或是「市有財產委託⺠間經營辦法」，以作為委託法律關係之專法框
架，⼀⽅⾯指引委託契約之內容，另⼀⽅⾯於契約漏未規定時，則作為補充性之規範，完備委託法
制。例如臺北市即制定有「臺北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治條例」，以為專法規定。⾼雄市曾制定
有「⾼雄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治條例」，然現已廢⽌。 

3. 基上，⾼雄市市有財產委託⺠間經營之法規範密度甚低，優點是個案委託有較⼤之形成空間與彈性，
使主辦機關與⺠間享有較為寬廣的契約⾃由。在此情形下，委託契約即須承載起委託法律關係之所有
事項，必須規範綿密，作為雙⽅委託關係的主要，甚⾄是唯⼀憑據。若非如此，⼀旦發⽣爭議，契約
既無規定，⼜無⾃治條例等規範可資依循，恐使雙⽅紛爭陷入各執⼀詞，⽽勢必須回歸到⺠事契約法
理與規定解決之。若此，因市有財產委託⺠間經營通常具有⾼度公益性，非⼀般⺠事委託契約可比
擬，公益是否在發⽣契約紛爭時可順利獲得維繫，即具⾼度之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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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政府辦理促進⺠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與公有財產開發案件權利⾦及獎勵⾦分配原則

⼆、(⼆)開發案件：指依⾼雄市市有財產管理⾃治條例或其他法令辦理之公有財產開發案件。 

五、同⼀開發案件收取之權利⾦，除按總額百分之⼀分配予執⾏機關外，全數繳庫。但執⾏機關受分
配之⾦額，不得逾新臺幣⼀千萬元。權利⾦⼀次收取者，前項之分配應⼀次為之；權利⾦分次收取
者，應按各次權利⾦收取⾦額占權利⾦總額之比例逐次分配。

市庫財政創收醫療公益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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